
第五案：擬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之規定，提請 核議。

說 明：(一)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，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

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，並取得其許可」。

(二)本公司新任董事蔡明介先生因業務需要，擔任智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

晶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，易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新任董事

謝清江先生因業務需要，擔任雷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。新任董事

孫振耀先生因業務需要，擔任海輝軟體(國際)集團公司董事長。新任董

事金聯舫先生因業務需要，擔任Standard Microsystems Corporation

(USA)公司及SVTC Technologies, LLC (USA)公司董事，力旺電子股份有

限公司及海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。新任董事吳重雨先生因業務需要，

擔任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。新任董事張秉衡先生因業務需要，擔任

茂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執行長，擬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一○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一○一年六月十三日(星期三)上午九時整

二、地點：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篤行一路一號聯發科技(國際會議廳)

三、出席：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928,492,587股，佔本公司發行

股份總數〔扣除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無表決權之股數〕之81.46％。

四、主席：蔡董事長明介 紀錄：陳恆真

五、宣佈開會：(先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，宣佈開會)

六、主席致詞：略。

七、報告事項：

八、承認事項：

九、討論及選舉事項：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。

決 議：知悉。

決 議：知悉。

決 議：知悉。

決 議：知悉。








